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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单边性特征及其启示 
 

刘  明 
  

 

摘  要：网络虚拟财产在面对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时，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价

值形态：前者具有独立的财产价值，后者则无。此种价值单边性特征是由网络虚拟财产使用

价值的形成机制决定的，其本质上来自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拥有之一系列软硬件资源的使用，

而网络虚拟财产权则是这些使用权的集合。网络虚拟财产权虽然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债权，但

其特殊性使其更类似于票据权利。一方面，在权利形成后即可脱离原因关系获得一定的独立

性；另一方面，网络虚拟财产权的让与应符合必要的形式要件，还可借助于具有公示性的权

利凭证在网络用户群体中获得对世性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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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下称《民法总则》）第 127 条中，立法者将网络虚拟财产纳

入了民事权利客体范畴，从而在民事法律领域中，基本终结了网络虚拟财产是否具有法律意义上

的价值的争论，为网络虚拟财产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奠定了制度基础。然而，此次立法对于学界

长期存在的网络虚拟财产法律属性之争并未作出明确表态，而是选择将其交由学界继续讨论。事

实上，过往十几年的研究与争论过程已经表明，仅从理论层面入手，通过将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

特征与物权或债权的既有规则进行对比，来对其法律属性进行论证，是很难在学界形成有效共识

的。有鉴于此，笔者拟重新回归现实视角，以网络虚拟财产在现实生活中所表现出的价值单边性

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此种现象背后的技术和法律成因进行考察和分析，提出网络虚拟财产权是

一项“类票据权”的主张，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网络虚拟财产权法律规范体系。
〔1〕 

                                                        
［作者简介］刘明，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 本文所称网络虚拟财产，仅指传统意义上的网络虚拟财产，如网游道具、网络店铺、电子邮箱等，而不包括以比特币为代表

的加密币。根据笔者浅见，网络虚拟财产作为一个外延宽泛的不确定概念，本可以涵盖不同法律属性的财产权利，既有作为债权客体的

网络虚拟财产，也有作为物权客体的网络虚拟财产。其中加密币就是后者，与本文以及过往大多数研究成果中讨论的网络虚拟财产在法

律性质上存在本质区别，故而也不具有本文所称的价值单边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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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单边性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一）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单边性特征 

1.  网络虚拟财产仅对网络用户具有独立的财产价值 

随着互联网普及程度的不断提高，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性已经在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获得

了愈发广泛的认同，《民法总则》第 127 条将网络虚拟财产纳入民事权利客体范畴，更是对此问题

的 终定论，笔者对此并无疑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物、智力成果、股票等对于所有民事主

体而言，均具有独立价值的财产类型不同，网络虚拟财产在面对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这两

类不同的民事主体时，却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价值形态，其仅对网络用户具有独立的财产价值，

而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却并非如此。
〔2〕  

以网游道具这一 为典型的网络虚拟财产为例。对于网游玩家来说，网游道具的财产价值可

谓不言而喻，尽管不同的网游道具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上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但都具有自己独

立的财产价值，任何一项网络虚拟财产的取得或丧失，都会使网络用户的私有财产总量（包括数

量或数额）发生相应改变，当网络用户不幸离世时，网络虚拟财产也将构成其遗产的组成部分。
〔3〕

然而，对于网游运营商来说，无论网游道具在游戏中的数量如何稀有、功能如何强大，也无论其

在二级市场中的交易价格几何，网游运营商资产负债表左侧的数字，都不会因其是否持有网游道

具而发生任何改变。换言之，网游运营商不会将网游道具视为其公司资产的组成部分，网游道具

对其而言并无独立的财产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网游运营商可以通过销售网游道具获得经济利益，但这并不足以证明网

络虚拟财产对其具有独立的财产价值。首先，真正使网游运营商资产总量获得增长的，并非是网

游道具本身，而是销售网游道具所获得的对价（通常为金钱）。这与普通商品生产者的资产总量，

不仅会因商品的销售额获得增加，也会随着商品存货数量的增长而随之增加，显然是存在本质区

别的。其次，在不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作任何预设的情况下，所谓“销售”，只不过是对“网

络服务提供者从网络用户处获得对价”这一交易过程的描述，而其法律性质既可能是网络服务提

供者让与自有财产的处分行为，也可能是其承诺对网络用户负担特定债务的负担行为，而对于债

务人来说，通常不会将债权视为一项独立的财产。 

总而言之，网游道具在面对网游玩家和网游运营商时，呈现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形态，

对于玩家而言价值不菲的网络虚拟财产，网络服务提供者却不可能通过对其持有使公司资产价值

获得任何提升。事实上，除了网游道具以外，此种现象对于其他网络虚拟财产类型也同样适用，

如腾讯公司不可能通过持有 Q 币使其公司资产获得增长，阿里巴巴公司亦不可能如现实世界中的

                                                        
〔2〕 本文所称网络服务提供者，仅指与特定网络虚拟财产存在对应关系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例如，对于淘宝网店来说，网络服务

提供者仅指阿里巴巴公司。同时，本文所称网络用户，是指除前述网络服务提供者以外的所有民事主体。 

〔3〕 张冬梅：《论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1 期，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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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出租者那样，将淘宝网店视作其固定资产。诸如此类，可谓不胜枚举。为便于表述，本文拟

将此种现象统称为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单边性特征。 

2.  网络虚拟财产价值单边性特征在司法实践中的体现 

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单边性特征，除了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资产统计中有所体现外，在司法

实践中亦有较为明显的例证，主要表现为在争议发生时，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网络虚

拟财产具有完全不同的利益诉求。 

以实践中较为常见的网游封号法律纠纷为例。在此类纠纷中，由于玩家在账号被封后将无法

登录游戏，从而实质性丧失账号内所有人物和道具的控制权，因此从玩家的角度看，运营商此举

无异于对其网络虚拟财产的直接剥夺。基于此种认识，许多被封号玩家会选择以网游运营商侵犯

财产权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其承担返还财产的法律责任，而此种诉讼策略的选择，与有体物财产

遭受侵害时的受害人是十分类似的，其背后反映出的是权利人有效支配财产价值的利益诉求。 

然而，从网游运营商普遍提出的答辩理由中可以看出，与以欺诈、窃取、篡改数据等方式实

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不同
〔4〕，网游运营商采取封号措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将玩家的网络虚拟财

产据为己有或将其故意毁损，而是为了阻止玩家继续以有损网络游戏运营秩序、破坏其他玩家游

玩体验的方式进行游戏。例如，在徐某某与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中，

被告网易公司答辩称，其之所以封禁原告名下的 10 个账户，主要是因为原告完全以营利为目的获

取和交易游戏道具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其他游戏玩家正常的交易秩序，同时还加重了网游运营商

后台服务器的负担，从而影响了整个游戏的正常运营。
〔5〕 

事实上，我国法院对于网游运营商的此种利益需求也已经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因此在审

理该类案件时，即使网游玩家选择的请求权基础是侵权请求权，法官还是会首先对网游运营商在

用户协议中设置的惩罚规则进行考察，如果此类规则的设置系网游运营商维护自身经营秩序之必

要，则法官大多倾向于认可其法律效力，并以该规则为依据对网游运营商采取的封号措施是否具

有合理性进行判断。例如，在邹某某诉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中，法院就

首先考察了网易公司与原告之间订立的各项服务协议的内容，并据此认为原告通过买卖游戏币和

游戏装备进行商业牟利的行为，已经构成对相关协议内容的违约，故认定被告有权依约定封停其

账号。
〔6〕 

综上所述，在司法实践中，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网络虚拟财产表现出了完全不同

的利益诉求，前者关注的是对特定网络虚拟财产价值的有效支配，而后者则根本不会对此种价值

                                                        
〔4〕 如未作特别说明，本文所称“第三人”，均指除网络服务提供者以外的其他主体。 

〔5〕 参见永嘉县人民法院（2015）温永民初字第 229 号民事判决书。 

〔6〕 参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 839 号民事判决书。采取类似审理思路的判决还可参见：北京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终字第 09828 号民事判决书；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4）深南法知民初字第 519 号民事判决书；上海

市静安区人民法院静民一（民）初字第 2040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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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觊觎，其真正在意的是网络服务的整体运营秩序，不会因个别网络用户的违规行为而遭到破

坏。笔者认为，这两种明显分属不同维度的利益诉求，正是网络虚拟财产价值单边性特征产生的

直接影响。 

（二）网络虚拟财产价值单边性的成因分析 

在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性已经得到普遍认可的大背景下，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单边性特征颇

为值得关注，而对此种经济现象的成因进行剖析，将有助于我们更为透彻地了解网络虚拟财产的

内部构造，从而为其法律属性的界定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视角的转变：从网络用户到网络服务提供者 

统观学界既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研究者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从网络用户的视角出发，

对网络虚拟财产法律特征进行考察，并将得出的结论推而广之。然而，此种视角的选择具有较为

明显的局限性，可能导致研究者忽略网络虚拟财产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呈现出的不同形态。 

例如，在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性进行论证时，其在市场中表现出的交换价值时常被论者引

为主要论据，特别是当某些网络虚拟财产因具有显著的稀缺性而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二级交易市场，

且交易价格和规模呈现不断上涨趋势时，此种论据的证明力更显得无可辩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此种作为论据的交换价值，主要是体现在网络用户群体的交易之中的，当其面对网络服务提供者

时，情况就将有所不同。详言之，在网络用户群体中，网络虚拟财产的交换价值对于买卖双方来

说是双向存在的，因此二者的身份在理论上是具有可互换性的；但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来说，网

络虚拟财产的交换价值却是单向的，只有在其实际出售网络虚拟财产后，此种交换价值才能通过

网络用户支付的对价得到体现，而当网络服务提供者持有网络虚拟财产时，其仅具有潜在的交换

价值。换言之，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也不可能成为网络虚拟财产的买方。 

需要说明的是，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并非是因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通过程序代码的调整，

以近乎为零的成本大量生成网络虚拟财产，从而使之对其无稀缺性可言。事实上，只要某项财产

能够在特定主体范围内保持稳定的稀缺性，那么即使对于生产者来说，其交换价值也不可能只等

于生产成本。然而对于网络虚拟财产来说，即使在网络用户群体中具有稳定的稀缺性（如稀有网

游道具），其交换价值依然无法在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其持有过程中得到体现。事实上，即使是那些

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同样具有稀缺性的网络虚拟财产，此种现象依然存在。例如，数字排列组合

的有限性决定了，位数较少或带有特定数字组合的 QQ 号，对于腾讯公司亦属稀缺资源，但只要

QQ 号尚未出售，腾讯公司的资产总量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动。 

笔者认为，网络用户研究视角之所以存在其局限性，主要原因在于，对于网络用户来说，网

络虚拟财产总是以各类具象化形态（如网游道具、Q 币、网络店铺等）呈现的，这可能使其倾向

于将此种具象化形态等同于网络虚拟财产，进而通过对其法律特征的分析，论证网络虚拟财产的

法律定位。然而，这些具象化形态并非是网络虚拟财产本身，至多只是网络虚拟财产权的权利凭

证，因此，一旦将对权利凭证享有的权利与权利凭证表征的权利相互混淆，必将导致考察结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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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偏差。有鉴于此，为了突破网络用户研究视角的局限，深入探寻网络虚拟财产价值单边性特征

的形成原因，有必要转变研究视角，以网络服务提供者为出发点，对具象外观所表征的权利本身

进行直接观察。 

2.  价值单边性特征的根源：网络虚拟财产的使用价值形成机制 

鉴于财产之所以能够成为财产，与其自身具有使用价值密不可分，因此，笔者拟以网络虚拟

财产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为切入点，对其价值单边性特征的成因进行分析。为便于理解，笔者拟

以实体店铺与网络店铺之间的对比为例进行说明。 

实体店铺作为一间房屋，其效用主要来源于对特定物理空间的占有和使用，而在此种物理空

间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物权变动的过程，即建造者对于建筑材料的所有权，将随着其成为

房屋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而逐步丧失，并转化成为对于房屋的所有权。当房屋建造完成后，其将

成为一个全新的物权客体，而建造者也将获得一个全新的房屋所有权。 

与此不同，在网络店铺效用形成的过程中，并不存在着一个类似于物权变动的过程，因为据

以形成网络虚拟财产的“建材”，是一系列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软硬件资源的使用权，而对于使用

权的设置，并不会导致软硬件资源本身的权属发生变动。从某种程度上说，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

提供者之间类似于许可使用关系（licensor-licensee）。〔7〕例如，为了使网络店铺具备商品展示功能，

网络服务提供者需要提供一定容量的信息存储空间，但由于所谓信息存储空间，实际上是对网络

服务器计算、存储和传输等功能进行调用的权限，因而此种权限的设置，不会导致网络服务器的

所有权归属发生改变。再如，为了使网络店铺具有即时通讯功能，网络服务提供者会授权店铺经

营者使用其拥有版权的即时通讯软件，并允许其通过该软件调用网络服务器的信息存储与传输功

能，以保障该软件能够正常运转。然而，无论是对软件的使用许可，还是对服务器功能的调用权

限，均不会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原本享有的版权和服务器所有权发生改变。 

俗话说“一叶知秋”，通过上述对于网络店铺的分析可以合理推知，其他网络虚拟财产的效用，

同样来自一系列软硬件资源使用权的有机结合，而对于作为这些软硬件资源所有者的网络服务提

供者来说，对其的使用权只不过是所有权中的一项权能
〔8〕，这正是网络虚拟财产价值单边性的形

成根源。事实上，我国学界对于此种效用形成机制的外部表象早已具有了相当清晰的认识，只不

过由于多数论者并未对其背后的形成原因作进一步探索，从而忽略了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单边性

特征，此种表象即为网络虚拟财产的技术依赖性特征。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网络虚拟财产之所以

无法摆脱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技术支撑而独立存在，正是因为其自身所具有的效用，并非来自网络

服务提供者对其既有财产的让渡，而是在其上设置的各类使用权。换言之，网络服务提供者向网

络用户“交付”网络虚拟财产的结果，不是财产权利的移转，而是行为义务的设定。 

                                                        
〔7〕 Blazer C，The Five Indicia Of Virtual Property，5 PIERCE L. REV.，138（2006）． 

〔8〕 此处所说的“所有权”，类似于英美法上的 ownership，仅强调财产的归属，并非仅指物权法意义上的所有权，还可能包括著

作权、经营权绝对性财产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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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值单边性特征对于网络虚拟财产法律属性的启示 

（一）网络虚拟财产价值单边性特征对于物权说的挑战 

1.  理论上的瑕疵：客观价值的例外 

通过上述论述可知，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单边性特征是一种基于其效用形成机制而产生的经

济现象，而当此种现象映射到法律规范层面上时，其产生的结果将对网络虚拟财产物权说观点形

成直接挑战。根据物权说观点，网络虚拟财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特殊物，是基础法律关系当事人

行为支配的对象而非行为本身。
〔9〕为了论证这一观点，物权说论者提出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论据，

然而无论是对传统物权理论的逻辑演绎，还是以后果为导向的法经济学分析，都很难在以物债二

分为基础的物权理论体系中，为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单边性特征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10〕 

具体来说，虽然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物权客体的范围已不再拘泥于物理属性，而更多

以价值上的独立性作为划定依据
〔11〕；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标准，也从对象标准（对物权或对人权）

转向了效力标准（对世权或相对权）。
〔12〕但是，无论物权的核心特征如何改变、物权客体范围如

何扩张，作为权利客体的物，永远都应该是外在于一切主体而存在的。
〔13〕而所谓外在于一切主体，

意味着以下两方面特性。 

第一，物的使用价值来自其自身的物理属性，对于一切民事主体都是客观存在的，差别仅存

在于主观层面，因此不存在仅在特定主体范围内具有价值性的物。即使如骨灰这种具有高度人格

价值的特殊物，其特殊性也来自亲属主观上的感受，而非客观上的物理解构。一言以蔽之，至少

在理论上，任何民事主体在获得任何物的所有权后，其个人财产的总量（金额或数量）都应随之

增长。 

第二，所有民事主体针对物所形成的利益诉求，应该是处于同一维度且大体相同的。事实上，

经过立法者和法学家的归纳总结和理论演绎，此种共通性的利益诉求反映到法律规范层面，正是

占有、使用、处分、收益这四项物权基本权能。 

然而如前文所述，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单边性特征，使其在面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用户

这两类不同的民事主体时，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价值形态，网络服务提供者永远不可能如网络用

户那般，将网络虚拟财产视为一项具有独立价值的财产，这也直接导致二者围绕网络虚拟财产形

成的利益诉求存在着维度上的差异。在此种情况下，将网络虚拟财产纳入物权客体范畴，恐有以

偏概全之嫌，尽管在“偏”与“全”之间，仅存在一个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差距。更为重要的是，

                                                        
〔9〕 瞿灵敏：《虚拟财产的概念共识与法律属性——兼论〈民法总则〉第 127 条的理解与适用》，《东方法学》2017 年第 6 期，第 79

页。杨立新：《民法总则规定网络虚拟财产的含义及重要价值》，《东方法学》2017 年第 3 期，第 68 页。 

〔10〕 鉴于根据物权说观点，网络虚拟财产是所有权而非用益物权或担保物权的客体，故此处所说之“物权”，仅指所有权。 

〔11〕 崔建远：《物权：规范与学说——以中国物权法的解释论为中心》（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1 页。 

〔12〕 冉昊：《论“中间型权利”与财产法二元架构——兼论分类的方法论意义》，《中国法学》2005 年第 6 期，第 69 页。 

〔13〕 常鹏翱：《民法中的物》，《法学研究》2008 年第 2 期，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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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单边性特征来源于其自身效用的形成机制，而非制度选择的结果，因此，

即使立法者强行规定网络虚拟财产属于物权客体，也仍然不能改变价值单边性特征在实践层面的

体现。 

2.  实践中的局限：不必要的零和博弈 

除了在理论上存在瑕疵外，物权说对于网络虚拟财产价值单边性特征的忽略，还可能在实践

中造成不利影响。具体来说，物权支配性和排他性的法律效力决定了，无论是网络服务提供者还

是网络用户，都必须通过主张网络虚拟财产所有权的方式，来确保其围绕网络虚拟财产形成的利

益诉求能够得到实现。这意味着，两方主体不得不面临一场零和博弈，而这也是实践中很多网络

服务提供者会在用户协议中加入“所有权保留”条款的主要原因。 

然而如前所述，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用户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利益诉求并不处于同一维度，

因此，前者设置“所有权保留”条款的目的，与一般买卖合同中的所有权保留条款是存在本质区

别的。这主要体现在，网络服务提供者设置此类条款，并非是为了降低卖方滞后收取价金的交易

风险
〔14〕，而是为了确保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网络服务运营环境的控制力，不会因为网络用户对网

络虚拟财产享有所有权而受到妨碍。
〔15〕例如，为了保持游戏的整体平衡性，网游运营商往往需要

在游戏运营过程中对某些装备的数值进行调整，此时，如果网游玩家享有对该装备的所有权，那

么其就有可能拒绝此种调整，从而使网游运营商的经营行为受到限制。
〔16〕再如，为了维护网店平

台信用评价体系的正常运转，平台经营者有必要对实名制网店的转让进行限制，而一旦店主享有

网络店铺所有权，此种限制性规定就可能与店主对其网店的处分权发生冲突。
〔17〕由此可见，对于

网络服务提供者来说，“所有权保留”条款是其在现行法对于网络虚拟财产法律属性缺乏明确界定

的情况下，为了 大限度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防御性手段，其并不留恋网络虚拟财产的经济价

值，而是惧怕丧失对于经营环境的控制和管理能力。
〔18〕事实上，如果能够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

确保网络用户对于网络虚拟财产享有的权利，不会妨碍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了维护正常运营秩序而

对网络虚拟财产采取必要措施，那么网络虚拟财产归用户所有，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来说并不是

什么问题。 

综上所述，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围绕网络虚拟财产形成的利益诉求，在很多方面都

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是可以通过合同约定这种较为灵活的方式使各方权利义务得到平衡兼

                                                        
〔14〕 王轶：《论所有权保留的法律构成》，《当代法学》2010 年第 2 期，第 21 页。 

〔15〕 事实上，在立法者对于网络虚拟财产法律属性未作明确表态的大背景下，此处所说的“所有权”仅具有财产归属的意义，

更类似于英美法上的“ownership”。只不过在实践中，无论是网络服务提供者还是网络用户很容易将之与物权法意义上的所有权混用，

从而形成“所有权人”对网络虚拟财产具有绝对支配力的隐形。也正是为了避免出现此种情况，网络服务提供者设置了“所有权保留”

条款。 

〔16〕 Dan E.Lawrence，Note，It Really Is Just a Game: The Impracticability Of Common Law Property Rights In Virtual Property，47 

WASHBURN L.J.，518 − 519（2008）． 

〔17〕 刘明：《论网络虚拟财产禁止让与特约的法律规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5 年第 1 期，第 92 页。 

〔18〕 Richard A. Bartle，Virtual Worldliness: What the Imaginary Asks of the Real，1 N.Y.L. SCH. L. REV.（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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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的。
〔19〕然而，物权客体的法律定位却极大地挤压了此种利益平衡的空间，“全有或全无”的博

弈结果，更可能使利益的分配发生一方供给过剩而另一方供给不足的失衡局面，并扼杀网络虚拟

财产权权利内容的多样性
〔20〕，而此种局面在物权法定的大背景下是很难被有效突破的。 

（二）网络虚拟财产权是一项“类票据权” 

基于前文对于网络虚拟财产效用形成机制的分析，笔者认为，应坚持在债权理论框架内对网

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进行界定。所谓网络虚拟财产，在本质上是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预设程序，

对其软硬件资源进行有机整合而形成的具有特定使用功能的产物；而网络虚拟财产权，则是权利

人根据合同约定使用这些软硬件资源的一束权利。
〔21〕在此种界定之下，网络虚拟财产权对于网络

服务提供者来说并非是一项积极财产，而是其根据合同约定向网络用户承担的义务。因此，即使

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受让或其他方式取得了网络虚拟财产，其资产总额也不会随之增长，而只可

能使其负债数额因为债权和债务的混同而相应减少，这恰恰是网络虚拟财产价值具有单边性特征

在理论层面的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网络虚拟财产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债权范畴，但其在以下几个方面展现出

的技术和法律特征，却使其与一般合同债权具有明显差异，而与票据权利颇有几分类似。 

1.  标准化的权利内容和抽象化的用户身份 

由于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阻隔，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之间通常无法展开个别磋商，因此

为了提高交易效率，以格式合同和预设程序等方式统一设定网络用户的筛选标准以及合同双方的

权利义务内容，就成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建立法律关系的主要方式。
〔22〕在此种交往模式

下，网络虚拟财产权的内容普遍呈现出了高度标准化的特点，所有网络用户都需依循相同的规则，

取得同质化的网络虚拟财产，并以相同的方式对其进行使用；与此同时，网络用户身份也将呈现

出抽象化特征，网络服务提供者需要以不特定多数网络用户为相对方，对其负担相同种类和内容

的债务。
〔23〕事实上，即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用户采取了实名制措施，通常也不会因为网络用

户的具体身份而给予其特殊待遇，实名制更多是为了方便管理，而与权利义务内容无关。当然，

为了向网络用户提供差异化的消费体验，网络服务提供者往往会增加标准的层级（如区分免费用

户和付费用户），但这并不改变处于同一标准内的不同网络用户仍将获得同质化的网络虚拟财产的

现实。 

                                                        
〔19〕 Cifrino，Christopher J.，Virtual Property，Virtual Rights: Why Contract Law，Not Property Law，Must Be the Governing Paradigm 

in the Law of Virtual Worlds，55 BCL REV. 235（2014）． 

〔20〕 See Michael A. Carrier & Greg Lastowka，Against Cyberproperly，22 BERKELEY TECH. L.J.，1511（2007） 

〔21〕 Ackerman，Justin M.，Online Gamer’s Manifesto: Recognizing Virtual Property Rights by Replacing End User Licensing Agreements 

in Virtual Worlds，6 AN. PHOENIX L. REV.，144（2012）． 

〔22〕 林在志、钟奇：《网络时代的格式合同——论拆封合同与点击合同》，《国际贸易问题》2001 年第 2 期，第 60 页。 

〔23〕 谢怀拭、程啸：《外国民商法精要》（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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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动化的权利实现机制 

以标准化的权利内容为基础，绝大多数网络服务提供者都会通过预设程序，对网络用户使用

网络虚拟财产的指令进行自动反馈。在此种自动化反馈机制下，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合同一方主

体，通常不会对发出指令者的真实身份进行核查，只要其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利表征具有实际管

领力，就会根据预设程序自动向其履行约定的合同义务。需要说明的是，有学者将此种自动化的

权利实现效果，当作是权利人对其网络虚拟财产具有支配力的论据
〔24〕，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诚然，

权利人在实际使用网络虚拟财产时，通常不会感受到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请求并等待回应的过

程，但此种类似于“支配”的主观感受只不过是请求权自动得到实现造成的“假象”，与对物权客

体的支配力是有本质差别的
〔25〕，实际上，在电脑程序自动即时作出的回应中是包含有网络服务提

供者的意思表示的，只不过因为是以代码方式呈现而不易被网络用户察觉罢了。 

3.  具有公示性的权利凭证 

由于网络用户的身份普遍具有抽象性，因此在实践中，网络服务提供者需要对网络用户的权

利人身份进行验证，而这就造就了网络虚拟财产权具有公示性的权利凭证。其中，适用 广泛、

公示效果也 为直观的便是账号和密码。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网络用户只有在正确输入账号密

码后才能实际使用网络虚拟财产，因此有学者也将其形象地比喻为“虚拟入口”。
〔26〕正是这道“虚

拟入口”，使得网络虚拟财产权与其权利凭证之间具有高度的依附性，也使得权利人以外的第三人

能够以合理的成本，准确、便利、快捷地了解到特定网络虚拟财产系归属于他人，从而对自己行

为自由的范围产生合理预期。事实上，除了账号密码这类外向型的权利凭证以外，网络服务提供

者通常也会在其系统内部以代码形式对所有网络用户的网络虚拟财产持有情况进行记录，这使得

网络虚拟财产的归属在服务器端也能得到有效公示。从某种程度上说，此种记录与登记机关用于

记载各项不动产权利归属的登记簿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综上所述，标准化的权利内容、抽象化的网络用户身份以及自动化的权利实现机制，使得网

络虚拟财产权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非人格化特征
〔27〕；而借助于各类具有公示性的权利凭证，网络

虚拟财产权成为一项独立且可为不特定人（网络服务提供者除外）行使的权利
〔28〕，并为某些具有

稀缺性的网络虚拟财产在市场中获得高流通性奠定了基础。笔者认为，这些特征的存在，使得网

络虚拟财产权与票据权利颇有几分类似，其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类似于“出票人”，网络用户类似

于“持票人”，而双方之间以网络服务协议为依托合同关系，则是网络虚拟财产权据以形成的原因

关系。 

                                                        
〔24〕 林旭霞、蔡健晖：《网上商店的物权客体属性及物权规则研究》，《法律科学》2016 年第 3 期，第 197 页。 

〔25〕 李国强：《网络虚拟财产权利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的定位》，《政法论丛》2016 年第 5 期，第 19 页。 

〔26〕 梅夏英、许可：《虚拟财产继承的理论与立法问题》，《法学家》2013 年第 6 期，第 83 页。 

〔27〕［日］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王书江、张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8 − 49 页。 

〔28〕 谢怀栻：《外国民商法精要》（第三版），程啸增订，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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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虚拟财产权的法律构造及实践效果 

在本部分中，笔者拟以票据权利为参照，从网络虚拟财产权的形成基础、无因性原则、对第

三人的法律效力以及权利变动规则等四个方面入手，对网络虚拟财产权的法律构造进行分析，并

结合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争议问题对制度构建的效果进行验证，以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一）合意是网络虚拟财产权形成的基础 

网络虚拟财产的效用形成机制决定了，网络虚拟财产并非是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对既有财产

进行组合并让渡其所有权形成的新的权利客体，而是向网络用户承担合同义务的结果。因此，任

何一项网络虚拟财产的产生，都需要以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之间的合意为基础；而基于此

种合意形成的持续性合同关系，则是网络虚拟财产得以存续的必要条件，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

关系并不会随着网络虚拟财产的取得而终结。根据上述结论，当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发生

法律纠纷时，应首先在合同法律关系框架内寻求纠纷解决的制度依据。限于篇幅，本文仅以下列

两类典型纠纷为例进行说明。 

1.  因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或封存网络虚拟财产引发的纠纷 

在实践中，某些网络服务提供者可能会以维护正常运营秩序为由，对特定网络用户的网络虚

拟财产采取删除措施。然而，维护运营秩序这一目的本身，并不能为删除或封存措施提供合法性

基础，笔者认为，此类措施真正的合法性基础在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之间对于特定网

络虚拟财产的形成或存续，从未或不再具有合意基础。例如，网游玩家通过使用外挂修改游戏程

序获得的游戏虚拟货币，虽然在外观上与其他通过正当手段获得的游戏虚拟货币并无差异，但由

于其取得方法有损于网络游戏的运营秩序，从而违反了用户协议中规定的相关义务，因此双方对

此等游戏虚拟货币的形成并无合意，网络服务提供者理应有权对其采取删除措施。事实上，所谓

删除措施，更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拒绝网络用户再基于此等网络虚拟财产对其

软硬件资源进行调用。有鉴于此，在司法机关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的删除或封存措施是否正

当时，应主要以其与网络用户之间的约定为基础，对该网络虚拟财产的形成是否存在合意基础进

行考察。 

2.  因网络服务提供者停止运营引发的纠纷 

出于成本收益或经营策略的考量，网络服务提供者可能会停止网络服务的运营，而在服务停

止运营后，网络用户的网络虚拟财产也将随之消失。根据上述分析，在此种情况下，网络虚拟财

产的消失，并非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其实施毁损行为所致，而是其与网络用户解除合同关系的必

然结果。这意味着，只有当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享有解除权，且根据法定或

约定的程序向网络用户发出解除通知后，才能合法地停止网络服务，否则将构成对合同义务的违

反，网络用户有权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继续履行合同或承担违约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当网络服

务提供者通过行使解除权停止网络服务时，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97 条之规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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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用户返还尚未履行义务的对价。
〔29〕在实践中，这主要表现为网络用户以法定货币购买的用于

兑换其他网络虚拟财产的通用型网络虚拟财产，如以 Q 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
〔30〕 

客观来说，在特定情形下停止运营网络服务，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来说是正常、必要且无法

避免的。此时，将网络虚拟财产的消失界定为合同解除的后果，从而允许网络服务提供者以约定

解除权的方式，在合同中预先设置停止服务的条件，以及因停止服务导致网络虚拟财产消失时网

络用户享有的权利，无疑更有利于平衡兼顾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之间的利益关系。相较之

下，如果采取物权说观点，那么即使停止运营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网络服务提供者停止运营的

行为，依然可能构成对于网络用户的侵权，而想要通过事后约定免除侵权责任，其难度明显较高

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并不公平。 

总而言之，以合同为基础的制度安排，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用户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提

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而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代表的适度的外部干预，也可

以督促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订约时，更为平衡地对待其与网络用户的权利义务关系。
〔31〕  

（二）网络虚拟财产权的无因性 

虽然在理论上，网络虚拟财产形成于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合意，但是，考虑到

现实生活中网络虚拟财产的交易已经十分频繁，且网络虚拟财产同质化的具象外观和标准化的权

利内容，使得网络用户很难从形式上判断特定网络虚拟财产是否系基于合意而形成，因此为了维

护交易安全，平衡保护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受让人的利益，可借鉴票据权利的相关规则，承认网络

虚拟财产权具有相对无因性。 

此种无因性主要体现在，如果某项网络虚拟财产已经具备与其同类相同的权利外观和使用功

能，那么即使作为其形成基础的合意 终归于无效或自始不存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也不能以此为

由，拒绝向该网络虚拟财产的善意受让人继续提供服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网络虚拟财产的形

成类似于票据的作成，只要符合一定的形式要件，网络虚拟财产权就将与原因关系相分离，获得

一定的独立性。例如，某未成年玩家 A 向网游运营商购买了一定数额的虚拟货币，A 的监护人发

现后随即向网游运营商主张合同无效，但在此之前 A 已将部分虚拟货币支付给了其他玩家。此时，

虽然 A 与网游运营商之间的合同因其法定代理人拒绝追认而归于无效，但 A 已经支付给其他玩家

的虚拟货币并不会因此消失，善意的受让方依然可以对其享有网络虚拟财产权。当然，对于 A 仍

持有的那部分虚拟货币，网游运营商可不受网络虚拟财产权无因性的限制，直接对其采取删除措

施，并向 A 返还相应的对价。 

不容否认，无因性规则的设置，可能会使网络服务提供者遭受损失，特别是当网络用户通过

                                                        
〔29〕 参见黄冬与北京华清飞扬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2015）东民初字第 15015 号、（2016）京 02 民终 1044 号

民事判决书。 

〔30〕 类似规定可参见《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第 22 条。 

〔31〕 Jacob Rogers，Note，A Passive Approach to Regulation of Virtual Worlds，76 GEO. WASH.L. REV. 42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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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或违反合同约定的方式（如使用外挂或以营利为目获取游戏道具）取得网络虚拟财产并将其

让与他人时，对这些网络虚拟财产权有效性的认可，无异于让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没有合意的情况

下对他人负担债务。但是，考虑到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形成具有技术上的控制力，

且网络用户不法行为的实施，大多利用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设备安全或管理机制上的漏洞，因此，

相较于善意的网络虚拟财产权受让人，由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向不法行为人追偿不能的风险，并

非不可接受。 

（三）网络虚拟财产权的对世性效力 

如上所述，用以表征网络虚拟财产权的各类权利凭证，大多对于权利归属具有较强的公示性，

而一项权利之所以能够具有涉他性的绝对效力，其道德、伦理依据和正当性基础在于该权利能够

被他人知晓或进行了有效的公示。
〔32〕换言之，了解权利内容和归属所需耗费的信息成本，是平衡

权利保护与第三人行为自由之间关系的关键要素，而对权利内容和归属的公示，正是规避权利冲

突并内化交易成本的基础保障。
〔33〕因此，虽然网络虚拟财产权产生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

之间的相对性法律关系，但却可以借助于其权利凭证的公示性效果，在不特定多数的主体范围内

获得对抗效力。
〔3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账号密码等可由网络用户直接控制的权利凭证之于网络虚

拟财产权，与票据那张纸之于票据权利的作用颇为类似。事实上，票据的形态是有体的纸还是无

体的数据（无纸化票据）其实也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其作为权利凭证为权利归属带来的公示

效果。 

总而言之，网络虚拟财产权是法律制度赋予权利人的一种可能性、一种自由空间
〔35〕，而一旦

其确定了某种法律秩序，就与其他第三人发生了联系，任何人都必须尊重这种秩序，不得随意破

坏。
〔36〕因此，当权利人的网络虚拟财产被第三人以欺诈、窃取、篡改数据等方式剥夺、损毁或擅

自更改时，其应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2 条和第 6 条之规定，向侵权人提起

侵权责任之诉。 

（四）形式主义的网络虚拟财产权变动规则 

具有高度公示性的权利凭证，在使网络虚拟财产权于网络用户群体中获得对世性效力的同时，

也深刻改变了债权传统的意思主义变动模式。具体来说，为了保障交易安全，避免同一网络虚拟

财产权被重复转让，有必要借鉴票据权利的让与模式，规定在网络虚拟财产权让与时，除了需要

让与双方达成合意外，还必须符合一定的形式要件，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对于网络虚拟财产权利

凭证的管领力（下称管领力）的移转。
〔37〕在管领力实际移转前，受让人既不能根据让与合同向网

                                                        
〔32〕 刘德良、许中缘：《物权债权区分理论的质疑》，《河北法学》2007 年第 1 期，第 101 页。 

〔33〕 梅夏英：《民法上公示制度的法律意义及其后果》，《法学家》2004 年第 2 期，第 118 页。 

〔34〕 冉昊：《论“中间型权利”与财产法二元结构——兼论分类的方法论意义》，《中国法学》2005 年第 6 期，第 79 页。 

〔35〕［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1 页。 

〔36〕 梅夏英、邹启钊：《论债权的相对性与不可侵性的关系》，《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1 期，第 19 页。 

〔37〕 沈健州：《从概念到规则：网络虚拟财产权的解释选择》，《现代法学》2018 年第 11 期，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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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服务提供者主张权利，也不能以其对抗取得权利凭证管领力的第三人，而只能根据让与合同要

求出让人移交管领力。
〔38〕 

何谓管领力的有效移转？笔者认为至少应该达到如下效果，即受让人可对权利凭证实现排他

性控制，以致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会善意地相信其他第三人是该权利凭证对应之网络虚拟财产的权

利人。例如，对于网络游戏中的道具，买卖双方可以通过游戏中人物（avatar）的交付和接受行为，

实现对其“管领力”的变动；而对于账号管领力的变动，则需要受让方对原密码及密码找回方式

完成修改后方可实现，如果该账号采取了实名制，受让方还需要进一步对实名登记信息进行修改。 

在权利凭证的管领力发生有效移转后，网络服务提供者将有理由相信新的权利凭证控制者就

是真正的权利人，从而根据其指令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即使事后发现此种变动并非权利人的本

意，网络服务提供者也不会因此构成错误履行，并承担违约责任。 

四、结论 

“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了它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
〔39〕网络虚拟财

产进入法学研究视野，来自司法实践的启示，因此，当理论界经过了十余载研究，对于网络虚拟

财产的法律属性依然争执不下时，不妨将视线再次投向实践，从现实的市场经营行为和司法判决

中寻找问题的解决之道。 

在实践中，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单边性特征客观存在，在面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用户时，

分别呈现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形态，而导致此种价值差异的根源，正是网络虚拟财产的效用

形成机制，以及由此种机制所决定的法律属性。对于网络用户而言，网络虚拟财产固然具有独立

的价值性，但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却是一项消极财产，即对网络用户所负担的合同义务，而网络

服务提供者的商业模式，正是通过负担这些合同义务从网络用户处获得对价的。 

在司法审判中，网络虚拟财产的此种“两面性”特征也得到了较为清晰的体现。总结我国法

院近年来有关网络虚拟财产的司法判决可以发现，当网络用户发现其网络虚拟财产受到损害时，

往往会以侵权为由提起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也大多将自己置于被侵权人的地位。然而即便法

院确实以侵权为由受理案件
〔40〕，如果诉讼相对方是网络服务提供者，那么在审理过程中法官大多

会对网络服务协议的内容进行考察，并以此为依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作出判断。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将网络虚拟财产权界定为债权更为恰当，不仅可以合理解释其在实

践中展现出的价值单边性特征，而且也与司法实践长期总结的经验更为契合。然而与普通合同债

权不同，网络虚拟财产权自身的特殊性使其在法律形态上与票据权利更为类似，在不同的主体法

律关系中，分别呈现出物权和债权的特性，具体表现在制度规范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

                                                        
〔38〕 王开定：《票据法新论与案例》，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3 页。 

〔39〕 苏力：《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法学和法制》，载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89 页。 

〔40〕 笔者猜测，法院愿意以侵权作为案由立案，与为了获得案件的管辖权具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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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虚拟财产权虽然产生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特定网络用户之间的合意，但一旦形成就将在相当

程度上脱离基础法律关系，成为一项相对独立的权利；其二，在权利变动规则上，需要满足特定

的形式要件方可完成权利归属的移转；其三，网络虚拟财产权在网络用户群体中具有对世性效力，

可以成为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 

 

The Unilateral Value of Virtual Property and Its Enlightenment 

LIU Ming 

 

Abstract: Virtual property presents two different value forms when faced with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and consumers. Virtual property is a valuable asset to users, but not to the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The unilateral value of virtual property is decided by its value formation 

mechanism. Virtual property right is made up of a bundle of rights, including right to use of service 

provider’s hardware, copyright license, etc. Virtual property right is more like right of bill, on the 

one hand, virtual property right is independence of the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itial user 

and service provider;on the other hand, virtual property right could has effectiveness to the world 

through publication of right’s certification. 

Keywords: Virtual Property;  Right to Virtual Property;  Right of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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